米易县2025年度省级彩票公益金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项目基本情况：根据《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3〕37号）和《四川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6〕29号）文件要求，为年满18周岁在校就读普通高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全日制中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年3000元助学金；全日制本专科、硕士研究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每人每学年6000元助学金。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民政相关补助资金的通知》（川财社〔2025〕39号）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为年满18周岁在校就读普通高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全日制中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年3000元助学金；全日制本专科、硕士研究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每人每学年6000元助学金。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
数量指标：年满18周岁就读全日制大专、本科的事实无人抚养学生：符合条件人数为3人，发放资金为1.575万元。
质量指标：《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3〕37号）和《四川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6〕29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执行率100%，经费保障率100%。
时效指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保障时间1年。
成本指标：年满18周岁在校就读普通高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全日制中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年3000元助学金；全日制本专科、硕士研究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学年6000元助学金。
社会效益指标：使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教育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升；帮助孤儿恢复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满意度指标：接受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资助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满意度≥90%。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时到位。2025年下达我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项目1万元（川财社〔2025〕39号）。
2.资金使用。为年满18周岁考入普通全日制本科、专科等学校的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助学金，支付1.575万元，使用往年结余资金发放。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严格贯彻落实《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3〕37号）《四川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6〕29号）对助学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禁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对虚假冒领，套取骗取、挤占截留、贪污挪用等违纪违法的问题，一经查实，依规依法严肃处理。县民政局将通过入户或电话等方式，不定期地进行抽查资金到位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是全县年满18周岁以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金由县民政局统一发放，实行动态管理。其申报流程严格按照《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3〕37号）和《四川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6〕29号）文件执行。做到应纳尽纳，应退则退。发放18周岁以上孤儿助学金认定条件：符合条件的资助对象由本人自愿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填写《项目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报县级民政部门，县民政部门审定后提交县财政局社保股核对，无误后发函请县财政局拨款，县财政局拨款至民政局后，由民政局通过社会保障一卡通系统发放至本人账户。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年满18周岁就读全日制专科、本科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符合条件人数为3人，发放资金为1.575万元，使用往年结余资金发放。
质量指标：《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3〕37号）和《四川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助学工作的通知》（川民发〔2026〕29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执行率100%，经费保障率100%。
时效指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保障时间1年。
成本指标：年满18周岁在校就读普通高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全日制中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年3000元助学金；全日制本专科、硕士研究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学年6000元助学金。
社会效益指标：使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教育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接受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资助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满意度≥98%。
（2） 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明显减轻18周岁以上读书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人家庭经济负担，提高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质量。
2.可持续影响。对18周岁以上读书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实行动态管理，资助其长期求学。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受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满意度≥98%。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年满18周岁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按季度发放助学金，2023年9—11月为第一个资金发放季度，与现实中自然季度不一致，在发放系统上进行发放操作时易混淆。
（二）相关建议。
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多形式开展政策宣传，指导乡镇人民政府通过家庭巡访等方式主动了解18周岁以上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学情况，及时将其纳入助学项目。将助学金发放季度调整为现实中自然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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